
苗栗縣 
101年災害防救業務訪評工作簡報 

報告單位：苗栗縣災害防救辦公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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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評議程表 

時間 程序及內容 主持人/報告人 

13:00－13:30 訪評小組抵達會場 

13:30－13:40 主席致詞 劉縣長政鴻 

13:40－13:50 帶隊官致詞 
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

侯執行長惠仙 

13:50－14:10 簡報 苗栗縣災害防救辦公室 

14:10－16:00 書面評核 

16:00－16:30 書面評核意見交流座談 
劉縣長政鴻 
侯執行長惠仙 

16:30 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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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 

告 

大 

綱 

101年災害防救業務督導及現地訪視 一 

二 101年災害防救業務評核重點整備情形 

創新具體作為 三 

四 未來工作重點事項 

結語 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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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101年災害防救業務督導及
現地訪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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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開訪評期前協調會 

 業於本（101）年05月04日（星期五）上午09時，假縣政
府第1辦公大樓601會議室由秘書長主持召開「101年度災
害防救業務訪評」協調會，依行政院函頒計畫評核重點項
目表，要求本府各單位及各鄉鎮市公所加強整備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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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鄉鎮市公所現地訪視 

 依本縣之執行計畫抽選出4個鄉鎮（南庄、造橋、
泰安及後龍）由本縣評核小組前往現地訪視。 

編號 單位 訪視日期 備註 

1 南庄鄉公所 101.07.05 

2 造橋鄉公所 101.07.05 

3 泰安鄉公所 101.07.06 

4 後龍鎮公所 101.07.0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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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鄉鎮市公所現地訪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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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訪評業務資料初、複檢 
 本府各受訪評機關（單位）及各鄉鎮市公所依自評表所列
項目填報辦理情形後由各權管科長辦理初檢並審核修正。 

 於101年07月13日（星期五）下午2時，假縣政府第2辦公
大樓301會議室，由參議林茂景主持「101年度災害防救
業務複檢」作業，並由各單位副局(處)長複查督導改正，
期使受檢資料更臻完善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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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101年災害防救業務評核重
點整備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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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建置多元化方式通知民眾疏散撤離，如：村里廣播系統、消
防廣播車、派出所巡邏車、電視台、廣播電台等，俾利災害
來臨時能迅速通報民眾撤離。 

2.100年於通霄鎮平元社區及101年於大湖鄉義和社區，高災害
潛勢地區實地實作演練。 

民政疏散撤離作業整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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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建立村里長通報名冊及災害防救聯繫卡，並由本府公關新聞
科協助宣導及疏散撤離等相關資訊。 

3.建立土石流潛勢溪流保全對象清冊及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
清冊，以利執行疏散撤離工作。 

4.建置「因應天然災害協助本縣各鄉（鎮、市）公所執行疏散
撤離工作」疏散避難人員編組，俾利災害來臨時能協助各公
所疏散撤離。 

5.100年度辦理強化防救災害訓練-村（里） 

  長講習，共計3場次 ，在村（里）長之 

  帶動下，協助村（里）民各項災害防救 

  事宜，提昇整體防救災能量，降低災害 

  之衝擊與損失。(規劃辦理2梯次各137人 

  ，計參訓為252人，、到訓22人，補辦1 

  場，使出席率達100％) 

 

民政疏散撤離作業整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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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配合各類災害潛勢區域規劃不同之災民收容場所，及建立管理清冊
並電子化管理。 

2.本縣收容場所計141處，並依避難民眾屬性需求劃分不同收容空間，
可收容2萬3,025人，由各鄉鎮市公所及本府建置防災專區公告相關
資訊。 

3.定期對轄內收容場所做各項自主檢查、消防安檢及實施建築物耐震
能力評估和補強。 

4.檢視本縣各鄉鎮災民收容所皆無座落土石流及易淹水潛勢區域。 

5.訂定苗栗縣民生物資供應運補計畫。 

6.將儲備物資登錄於「重大災害物資資源及志工人力整合網絡平台管
理系統」。 

7.頒定苗栗縣因應天然災害緊急救濟物資儲存實施計畫，針對縣內較
易發生災害區域進行物資儲備作業，並依各鄉鎮危險區域特性規劃
物資安全存量。 

 
 

社政收容、救濟物資作業整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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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政收容、救濟物資作業整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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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於汛期前、中、後均就轄內雨水
下水道系統進行檢查及清淤。 

2.汛期前本府函請公所檢視淤積部分，現已完成清淤；
經本府抽查檢視均暢通。 

3.本年度編列750萬辦理雨水下水道清淤工程(開口合
約) ，已完成進度約67.5％。 

4.耐震初評本縣收容場所131棟建築物中有疑慮計有59
棟，針對59棟辦理詳評。 

雨水下水道清淤維護管理 

及防震減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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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函發「苗栗縣警察局災害應變小組執行要點」，各
分局據以策定「災害應變小組細部執行要點」。 

2.落實颱風警報發布期間，對欲申請入山或已申請欲
進入山地管制區之登山客，保持聯繫及落實勸離。 

3.策定震災、爆炸災害、重大災害及風災災害防救緊
急交通疏導、管制計畫。 

4.國際海事衛星電話由專責人員保管及維護，每月定
期測試並維持通訊正常。 

警政應變機制與處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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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辦理防救災資訊系統（EMIS）之教育訓練及測試演練，共計7
場次、765人次。 

2.南瑪都颱風災害應變中心自100年8/28日14時30分開設並依規
定登錄相關速報表，於8/30日5時30分撤除，本縣未發生重大
災情。 

3.訂定苗栗縣政府災情查報通報措施，辦理災情查報人員之教
育訓練45場次600人次。 

4.完成繪製本縣274個村里之簡 

  易防災地圖供民眾使用。 

5.100年辦理921國家防災 

  日系列活動，共計38場 

  次，建立正確防震觀念。 

 

消防查報、宣導及資通訊整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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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100及101年度與地方有線電視及廣播電台簽訂防災宣導託播
合約，利用各種時段加強宣導民眾防災、防震、防颱、防溺
及緊急救護等知識。 

8.100年5月至101年4月共計辦理防災宣導836場次、62,052人次
等防災宣導活動。 

9.各項資通訊設備財產指定專人保管，並備有財產清冊、操作
說明書、維護及設定手冊。 

10.自100年5月起，每二個月為一次循 

   環，定期針對平行機關及鄉鎮市區 

   公所實施測試，另辦理4次國際海 

   事衛星電話操作訓練教育訓練。 

 

 

消防查報、宣導及資通訊整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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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針對災害潛勢地區之兵力預置，已辦理先期研討並完成救援
規劃。(後龍溪以北為後備903旅約40人於南庄國中、後龍溪
以南為陸軍裝甲586旅約93人於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) 

2.建立本縣各級行政機關與所屬作戰區24小時緊急聯絡電話暨
業務聯繫表。 

3.結合本府及國軍等單位，建立避難收容跨局處之分工機制，
以利災害發生及有發生之虞時可順利疏散及引導至避難處所。 

4.建立本縣水災及土石流危險潛勢地區保全對象清冊，協調國
軍支援協助災民疏散事宜。 

5.已建立本縣國軍支援救災申請流程，供各鄉鎮市公所作為申
請依據。 

國軍兵力預置規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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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各級學校於每學期辦理防災演練，並由防災教育輔導團員編
組到校督導訪視，擇績優學校表揚。 

2.每年1月辦理消防設施檢修申報，並於7-8月辦理消防設施缺
失改善。 

3.每月依據校園建築物管理檢核表檢查校內建築物。 

4.於101年4月前往低窪地區易淹水或發生土石流學校檢視排水
及防汛作為。 

5.已完成鄰近活動斷層之學校耐震初評 

  、詳評及補強作業計有2校8棟；另於 

  順向坡200公尺內之學校，於100年3月 

  24、25日會勘完成清查18校，並將順 

  向坡潛勢災害納入校園防災防救計畫。 

 

教育校園防災作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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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運用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已製作101年災害潛勢地圖，其中淹水
潛勢圖（300mm、450mm、600mm）、鄉鎮市24小時雨量警戒
值等資訊可供分析研判。 

2.於101年完成苗栗市田寮排水及嘉盛排水水位站CCTV建置、縣
管河川（8處）及排水（2處）警戒值設定、村里淹水降雨警
戒值設定（4處）、淹水預警資訊平台建置等。 

3.有關防汛塊部分目前本縣15噸有40個，將於今年製作1,283個
5噸防汛塊。 

4.本縣現有移動式抽水機3英吋65部及6英吋7部，並已完成本縣
101年度移動式抽水機維護保養及運輸操作開口契約發包。 

淹水防治整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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淹水防治整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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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01年度保全計畫於101年3月3日函各相關單位進行資料更新，
於4月8日函送經濟部水利署備查，並函請本縣各相關單位落
實執行。 

6.於101年4月12、13日進行防汛及水災防救演練，並於5月3、
4日完成高司演練及教育訓練講習。 

7.縣管河川及排水每年均辦理清淤工作，101年清淤工作已奉
核之預算為11鄉鎮市，金額共計新台幣1460萬元。 

8.本縣選定通霄鎮平元里規劃及建立水災自主防災社區，並於
100年6月9日辦理成果發表會。 

 

淹水防治整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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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已建置緊急聯絡名冊及傳真電話等，於人員更動時立即更新，
並函文各相關單位如有異動主動通知修正。 

2.本年度與3家廠商訂定開口合約，於高災害地點附近部署機具
及人力。 

3.由本縣15家地區級以上醫院，選定5家為本縣之急救責任醫院，
每年查核急救用藥品醫材儲備情形。 

4.每年均編列災害準備金，以辦理浮木、漂流物漂入港內災害
清除工程。 

 

 

陸上交通事故、空難及海難防治整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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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於100年8月25日辦理「傳染病跨局處聯繫動員會議」，並訂
定「苗栗縣緊急疫災防治工作手冊」。 

2.每天進行監測並熟悉生物病原採檢時效及掌握疫調時效性，
並規劃本縣18鄉鎮市為三大次區，由各區互相支援。 

3.每三個月辦理北台八縣市會議，當疑有生物病原災害發生時，
將互相支援協助。 

4.建立本縣消毒藥品及漂白水供應商聯繫名冊；另制訂本縣疫
苗冷運藏緊急應變處理流程。 

5.生物病原災害應變之病患緊急運送演 

  練及規範處理大量傷患時醫護人員之 

  任務分工及跨局處動員演練，共計4 

  場、550人。 

 

生物病原災害防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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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每年針對15家地區級醫院辦理感染管制查核，受查醫院需每
年辦理因應傳染病大流行演習，各醫院並皆有訂定感染管制
作業流程。 

7.於100年6月24日辦理相關人員「100年度生物病原災害防治-
生恐教育訓練」，共計67人與會。 

8.完成招募本縣防疫志工396名、編組45隊，並辦理30場次教
育訓練每場次6小時。 

9.辦理社區志工表演坊共4隊以不同防疫為宣導主題，共計辦
理16場次，預計1,000人受惠。 

 

生物病原災害防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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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已完成本縣毒性化學物質列管場所資料建立。 

2.會同北區環境毒災應變隊辦理事故預防、廠場輔導及聯防推
動情形，共計臨場輔導10廠次。 

3.會同北區環境毒災應變隊進行本縣設置偵測警報設置及提送
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廠家稽核作業，共計查核8場次。 

4.辦理3場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聯防工作小組會議。 

5.辦理「毒化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及相關法規」及「毒性化學物
質許可證照網路申辦（線上申請）功能」等4場說明會。 

6.會同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，辦理毒化性化學物質無預警現場
推演及沙盤測試。 

 

 

毒災防救應變整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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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00年度辦理1場演練及10場宣導活動，101年度汛期前完成1
場演練及8場宣導活動。 

2.本縣自行印製苗栗縣村里版土石流防災地圖供民眾使用；另
因本年度新增2條土石流潛勢溪流，召開土石流防災業務研
商會議，並完成各相關整備資料。 

3.建置本縣轄內11鄉鎮78條土石流潛勢溪流之警戒值及調查成
果。 

4.配合中央建置及規劃避難處所合計75處，且逐年辦理設施及
設備之更新。 

5.於101年4月30日前本縣轄內土石流潛勢區保全戶住戶校核，
合計2,095筆，共539戶。 

6.配合中央完成建置自主防災社區共計12處，其中100年新增1
處社區，另召募本縣各土石流潛勢溪流鄉鎮當地村里居民
124名參與土石流防災專員。 

 

土石流防治整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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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已建立原住民族地區緊急聯絡人名冊、電話及動員編組機制。 

2.於每年村里民大會加強宣導防災避難疏散，並於災害發生前
利用網路、電話、廣播系統及其他方式發布及通知。 

3.保全對象清冊每年調查及更新，101年度於4月30日前更新完
畢。 

4.本府於原住民族地區成立小型部落防救災自衛團隊：泰安鄉
20人、南庄鄉東河社區20人及南庄鄉原住民健康部落25人，
共計65人以協助災害整備相關作為推動。 

5.本府業於原住民族地區辦理防救災緊急通訊之教育訓練並定
期進行測試、演練，隨時保持良好之通訊。 

6.100年於原住民族地區辦理1場防災演練及4場防災宣導；101
年於原住民族地區辦理4場防災宣導。 

 

原住民族地區之防災整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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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創新具體作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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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置定位導航提供本縣各項資訊 

 為使本縣境內景點廣為遊客所知，以智慧型手機導覽，無線
瀏覽為目標，建置結合「定位導航(LBS)」和「擴增實境技
術」，提供本縣住宿、美食特產店家及旅遊景點等資料，並
利用定位導航提供緊急避難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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淹水預警資訊平台建置 

 101年底完成苗栗市田寮排水及嘉盛排水水位
站及CCTV建置、縣管河川西湖溪（西湖橋、竹
森橋）、通霄溪（通霄橋、梅南橋）、苑裡溪
（東山橋、青埔橋）、房裡溪（房裡橋、日北
橋）等8處及排水（2處）警戒值設定、村里淹
水降雨警戒值設定（4處）、淹水警資訊平台
建置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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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列經費辦理收容場所耐震評估 

 100年編列約159萬及101年編列約206萬執行收
容場所耐震評估。 

 初評131棟建物有疑慮59棟，針對59棟辦理詳
評，99年度已辦理22棟，100年度8棟，所餘29
棟。本年度已於5月31日完成8棟詳評，對確有
疑慮場所排除做為收容場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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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置地下道監視及告警系統 

 於本縣10處地下道（苗栗市4處、竹南鎮4處及苑裡鎮2
處）建置監視器（Net Video Recorder監控系統)，轄
區各消防分隊皆可連線系統監看，另已裝設斷電及水位
偵測告警系統，如遇轄內地下道有斷電情形或水位偵測
異常時，機房能第一時間通知相關單位人員知悉並立即
處理，有效保障用路人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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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戶住宅警報器補助安裝 

 本縣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共分為上、下半年2個期程，
上半年實施鄉鎮為通霄、苑裡、頭份、公館、三義、銅鑼
、南庄共7鄉鎮8萬餘戶設籍戶；下半年實施鄉鎮市為苗栗
、竹南、後龍、卓蘭、大湖、頭屋、三灣、西湖、造橋、
泰安、獅潭共11鄉鎮市9萬餘戶設籍戶。 

 全縣共計17萬7,547戶設籍戶，100全年分上下半年共計經
由消防員、義消、婦宣及村里鄰長共同配合執行計安裝16
萬9,410戶佔總設籍戶95.4％，於執行遇空戶（設籍未居
住無人或無實體戶）計6,658戶佔總設籍戶3.8％，設籍戶
拒裝（已遇住戶但明確表達不願意裝設）計1,479戶佔總
設籍戶0.8％。 

 



家戶住宅警報器補助安裝 

經費運用情形：總計新台幣4,647萬5,000元整。 

 上半年採購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招標案及相關宣導經費：新台
幣22,308,000元。 

 下半年採購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招標案及相關宣導經費：新台
幣19,850,000元。 

 防火宣導公車廣告租金經費：新台幣550,000元。 

 印製居家防火宣導安全計畫海報經費：新台幣171,000元 

 補助鄉鎮市公所協助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經費：新台幣
3,596,000元。 



家戶住宅警報器補助安裝 

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預警成功案例（累計至101年7月31日止） 

 

報案數78% 

未報案數

22% 

預警成功件數46 

報案 未報案 

廚房火災

76% 

臥室7% 

客廳火災

11% 

其他6% 

起火處所分析 

廚房 臥室 客廳 其他 

消防隊撲滅

47% 自行撲滅

53% 

撲滅方式分析 

消防隊撲滅 自行撲滅 

廚房明火

72% 

電器火災 

9% 

其他 

19% 

起火原因分析 



四、未來工作重點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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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化災害防救體系運作功能 

一、強化災害防救辦公室功能：檢討修正組織
架構及編組，定期召開工作會議，建立平
台討論重大議題，推動優先減災措施，解
決待溝通協調災防問題，強化體系功能。 

二、落實災害防救會報機制：結合戰綜、全動
會報合併定期召開，強化三合一會報策定
災防措施與作為及相互支援任務功能。 

三、指導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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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災害防救計畫及作業程序 

一、修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：使計畫契合現
行災害防救工作之執行（本府與中央大
學協力團隊共同研商辦理計畫修正作業
）。 

二、修訂各類災害標準作業程序：因應本府
局處組織調整，修正部分防救災業務計
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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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化災害應變中心運作功能 

一、定期維護及測試設施設備：針對軟硬體設備實
施檢測，以維持正常功能。 

二、強化分析研判機制：結合中央大學協力團隊，
建立分析研判編組，強化災害研析及預判作為
。 

三、改善應變中心運作空間：於消防局新建辦公大
樓內建置災害應變中心，改善作業環境空間。  

四、強化鄉鎮市災害應變中心設施設備：透過災害
防救深耕中程計畫，充實示範鄉鎮市災害應變
中心軟硬體設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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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落實推動災害防救深耕計畫 

一、進行地區災害潛勢特性評估。 

二、檢討災害防救體系。 

三、培植災害防救能力。 

四、檢討強化災時緊急應變處置機制。 

五、整合災害防救資源。 

六、強化聯合防救災作業機制。 

七、建置本縣災害防救資訊平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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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21國家防災日系列活動 

一、培訓地震防災教育種子師資。 

二、機關、公共場所地震應變演練。 

三、民眾避難逃生要領教育宣導。 

四、地震災害狀況兵棋推演。 

五、學校震災徵文及宣導演練活動。 



結語 

 在全球暖化議題，大自然環境變遷愈來愈快速和
災害破壞程度日益劇烈之情形下，如何面對各種
災害挑戰衝擊和在災害中學習是未來經常性面對
的課題，因此對未來仍需本縣各單位之通力合作
，善盡職責，持續建置更完善之作業機制，以保
障縣民之安全。 

 最後感謝行政院各級長官撥冗指導，本縣定要求
所屬依會中指示相關建議改善事項，依業務權責
分工追蹤管制辦理改進，落實災害防救法之精神
，健全災害防救體制，強化災害防救功能，臻達
縣長「樂居山城、活力苗栗」之目標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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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 

中華民國101年8月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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